計算代價的事奉
梁家麟
路14:25-33
　　有極多的人和耶穌同行。祂轉過來對他們說：「人到我這裡來，若不愛我勝過愛（愛我勝過愛：原文是恨）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兒女、弟兄、姊妹，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作我的門徒。凡不背著自己十字架跟從我的，也不能作我的門徒。你們哪一個要蓋一座樓，不先坐下算計花費，能蓋成不能呢？恐怕安了地基，不能成功，看見的人都笑話他，說：『這個人開了工，卻不能完工。』或是一個王出去和別的王打仗，豈不先坐下酌量，能用一萬兵去敵那領二萬兵來攻打他的麼？若是不能，就趁敵人還遠的時候，派使者去求和息的條款。這樣，你們無論什麼人，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作我的門徒。」

院長、各位嘉賓、畢業同學平安：
　　謝謝周院長及眾同工的邀請，讓我有機會參加你們的畢業典禮，雖然畢業典禮每一年都舉行，但由於每屆同學都不一樣，能夠參加這屆同學的差遣禮，見證上帝對你們的揀選，也見證過去幾年華神的老師在你們身上所投入心血，心中有說不出的感動。今天我們要看的是路加福音十四章25-33節的經文，這是耶穌一段非常嚴厲的說話，今天我並不打算要在這裡跟你們講任何負面的話，也不覺得你們還需要怎樣的教導，只是以一個事奉卅年的過來人身份分享我對這段經文的感受。
　　年紀愈大，愈喜歡講古老且簡單的信息，這篇講章肯定是沒什麼新意的。經文的故事是這樣的。有很多人和耶穌同行，他們要聽祂的道，觀看祂所行的奇事。耶穌沒有為這個現象高興，祂知道很多人是一時之間心裡火熱，跟著祂走，過不多久，他們便對耶穌失望，或其他的理由棄祂而去，所以耶穌不斷地警告他們，提醒他們，跟隨耶穌要付上什麼代價。耶穌對他們說：「人到我這裡來，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兒女、弟兄、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作我的門徒。」（路十四26）
　　耶穌要求跟隨祂的人必須愛勝過愛所有的人，並且要在非常時期作好預備，假若必須要在耶穌跟父母、耶穌跟自己的生命兩者取一的話，他們要選擇耶穌而非其他。
　　耶穌不是說門徒在任何時間，都要在祂和父母、祂跟生命二擇其一，在多數的時候，愛耶穌跟愛自己父母是不衝突的，反而是相輔相成的。我們因著愛耶穌的緣故，遵守祂的話愛父母，我們也藉著愛父母的行動來彰顯我們對耶穌的愛。不過，耶穌在這裡卻是強調要把祂放在最優先的位置。這裡說「就不能作我的門徒」，是指無法長久作耶穌的門徒。作耶穌的門徒不是一時間的決定，能不能一路到底，集中的跟隨耶穌，才是最要緊的事。
　　弟兄姐妹，你們知道攔阻你們跟隨事奉主最普遍的原因是什麼？犯罪多、愛心冷淡、信心動搖，這當然都是原因，但更普遍的原因是生活的磨損、現實生活中的小抉擇。日常的生活磨蝕了我們的信心與愛心，生活迫人是信仰冷淡最普遍的原因。不妨想一想，在哪個時候事奉主是最方便的呢？簡單地說，沒有一個時候是適合事奉主的。假如說有空才事奉，我們何時才有空過，你們都是生活無聊，不知道時間怎麼打發，然後才投身事奉的嗎？當然不是，我們都沒空。
　　今天的狀況也不適合事奉，我們都是頂著極大的壓力來事奉的，工作時間不夠用，家務也承擔不足，晚上回教會開會，太太有些抱怨，對兒女也有些虧欠，陪媽媽的時間也不多，這是許多事奉者的實況。所有叫我們不事奉的理由都合理的叫人落淚，也都理直氣壯。要盡快考取我們的專業執照，兒女明年考中學，想多花時間陪伴老爸老媽，獨立來看，沒有任何理由可以反對的。耶穌在這裡不是無理取鬧，而是對症下藥的提醒。我們都是因這合理的理由、人間的責任而拒絕立刻跟隨主、拒絕參與事奉的。弟兄姐妹，我們都愛自己的父母、丈夫、妻子、兒女和親人，但是要問自己你愛耶穌勝過這一切嗎？我們都希望盡好自己的本分，在學業、職業、專業、家庭、教養兒女做好以榮耀上帝，但我們愛耶穌勝過自己的學業、職業、家庭、兒女嗎？我們嘴裡說這所有的責任是榮耀上帝的手段，但不經意也成為我們人生追求的目的。
　　接著，耶穌講的第二段話：「凡不背著自己十字架跟從我的，也不能作我的門徒。」這句是上一句的平衡句。所以背著自己的十字架意思就是愛耶穌勝過愛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兒女和自己的生命，換言之，就是預備好為主付出一切的代價。十字架在這裡乃指信仰的代價，並且在不同環境為信仰犧牲的東西，沒有固定內容，要看處境，人人都不一樣，所以耶穌強調是自己的十字架，個人的際遇不同，要背的十字架也不一樣，但我們確定十字架是代表信仰的代價，而作主的門徒是長期且至死的跟從祂。
　　確認十字架等於信仰的代價，耶穌講到兩個比喻就很好理解。第一個是建屋的比喻。蓋樓之前要先計算整個工程費用，不能見步行步，造了地基沒辦法完成上蓋，功敗垂成，造一半的樓房是沒用的，浪費金錢又不能住人，不如一開始就不要建。第二個比喻是戰爭。一個王在迎接來犯的敵軍之前，必須要知己知彼，計算自己的實力，能不能有效的抵禦，假若不能的話，最好就求和，免得賠上許多人的性命，最後還是難逃亡國之命運。兩個比喻都強調做一件大事之前要先計算好所要付的代價，付不付得起，若付不起就從一開始就不要作，不要半途而廢。
　　耶穌所教導的原則與講的這兩個比喻不完全一樣。
　　第一，兩比喻的主角客觀上大都沒能力付足夠的代價，前者是沒有足夠的金錢建造整個房屋的工程，後者是沒有足夠兵力去應付敵人來犯，但耶穌更提醒跟隨祂的人必須計算好要跟隨祂的代價，卻不是暗示他們沒有能力應付代價的要求，而是指出要有付代價的心理準備。換言之，跟隨主代價雖然高昂，卻是人人付得起的，但並非所有人都願意支付。你們今天跟隨耶穌，是不是能付得起代價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「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如何。」（申卅三25）上帝不會給我們一個不能勝過的試驗，祂的聖靈總是會在最後關頭保護我們，為我們開出路。問題是將來要付的代價也許是非常重大的，我們首先要有這樣的心理準備。
　　第二，兩個比喻都是指出在行動之前，必先計算好要付多大的代價，要多少錢才能完成工程，需要多少兵力才能抵禦敵軍。但跟隨主的人卻是在事先沒法做類似的計算。有些時候我們從一開始要跟隨耶穌，就已付出某些代價，但耶穌在此宣告，門徒已付的代價還不足夠，前面還有更大考驗，還要預備好付更大的代價，而這些即將要來的代價，是他們今天不能預計的。門徒不知道前面要遭遇什麼，付出什麼，所以今天他們沒法精確的計算代價，這跟打仗、建房計算代價是完全不一樣。我們沒辦法為未來的十字架做精確的物質預備，所有事先的預備都只能夠是心理預備。立志不管未來發生什麼事，都會愛主優先，為主做一切。
　　無論如何，耶穌在比喻中暗示跟隨祂不是件輕而易舉的事，必須付出高昂代價。耶穌總結的教導說：「這樣，你們無論什麼人，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作我的門徒。」（路十四33）這結論包含了三個元素。
　　第一，所有人。立志跟隨耶穌的人都要預備好付出代價。沒有例外。沒有人可心存僥倖，期待他的跟隨可以不一樣，不需付太重的代價。
　　第二，一切所有。跟隨耶穌的要付怎樣的代價？答案是沒有上限。能夠付出的都要擺上，一無保留。這裡談的不只是物質上的，還包括關係上的代價及生命的代價。
　　第三，個別性。所有要跟從耶穌付出的代價都不一樣，沒有固定的價目表，時間也不固定，但我們心態上要知道或遲或早，代價總是要付的。
　　耶穌基督這個教訓對每位跟隨祂、作祂門徒的人都是很有意思的。相信每位都是很樂意預備好要跟隨耶穌的人，你們已經為主付出了很多代價。當全職事奉的，你們已經放棄了原來的事業及專業，原來豐厚的工作、富裕生活方式，放棄家人在你們身上各樣的期望，問題是已經付出的是否就足夠了。信仰的繳費是否是一次性的，付出的就不用再付出了嗎？兩個答案都是：否。信仰的實踐永遠是即時即刻，上帝是永恆的現在，祂對我們的呼召及要求也是現在式的。「忘記背後，努力面前的」，一天我們還未走完人世路程，一天就要竭盡所能的回應神的呼召。
　　耶穌基督曾經說過：「若有人要跟從我，就當捨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。」我們常常誤會耶穌的話，以為「捨己」是「跟從主」的先決條件，一次性的把「捨己」辦妥了，我們就專心的「跟隨」。沒想到「捨己」本身就是「跟隨主」的實踐，「捨己」與「跟隨主」是共生的，同時進行的。我們在「捨己」中「跟隨」，在「跟隨」中「捨己」。耶穌強調的乃是「天天的背十字架」。天天就是每時每刻都如此，年中無休，不同時候有不同代價，沒有一次付清所有代價這回事。也許我們心裡面像彼得一樣的疑惑，我們已經撇下一切跟隨你了，現在連漁船、漁網都沒有了，用今天的話說，沒有房子、沒有車子、沒有投資、沒有事業，什麼都沒有，只剩下光棍一條，還有什麼可以捨棄呢？還有什麼可以為主擺上呢？我告訴你，還有許多！比如前面所提的親屬的關係及自己的生命。沒有人貧困到沒法為上帝奉獻的地步，也沒有人貧困不再能被上帝剝奪的地步。我們不一定需要面對要錢要命這樣的生死關頭，在未來要付的代價可能大小不一樣，有重大的犧牲，或芝麻綠豆等小事。耶穌強調的是「捨己」，關鍵在於我們如何定義理解自己。當我們放棄在社會獲得金錢、名譽、地位之後，我們會把自己移情到何事上，那就是我們要為主捨命的地方、捨棄的地方。我們可以捨棄了十萬百萬，但我們的眼界和心胸便因此收窄，一千兩千也變成很大數目，跟過去的一百萬兩百萬差不多，要放棄就變得非常困難。我們還會跟上帝爭辯說：已經拿去我一百萬兩百萬，這一千兩千你還要拿走嗎？我們放棄社會的名譽地位，屈就於教會的小圈圈，這小圈圈就成為我們可以開疆闢界的江湖，或許我們會更執著在此的成敗，期待獲得弟兄姐妹的尊重，藉以補償我們失去的掌聲。若他們不如我們所期待的尊重我們，我們就受不了。傳道人在教會裡看重面子，更期待獲得特別的敬重，更容易在人際關係上受傷害。
　　我們的財寶在哪裡？我們的心就在那裡。我們的心所寄託的，就是我們視為最寶貴的，這些東西不一定跟上帝對立，上帝也不一定要剝奪我們所有的東西。
　　但是我們每個時候都有最珍惜的東西，我們得檢討這東西是否取代了上帝在我們心中至高無上的位置，是否變為某種形式的偶像，父母可以是偶像，兒女也可以是偶像，家庭可以是偶像，就是讓我們沒有辦法可以盡心、盡性、盡意、盡力愛上帝的，身邊的人不一定能看見我們心中所想的，他們沒辦法比較，唯有在聖靈光照之下，我們才能看見自己的心是否偏差。
　　弟兄姐妹，我們需要有充分的心理準備，將有許多的要求與考驗擺在服事主的路上，有些被主剝奪的遭遇，是你想都沒有想過的，會是什麼，沒有人知道，所以，我們只能說，我們必須預備好，要付出所有的、如今僅有的，這正是耶穌說撇下一切所有的意思。作為一份工作，你們都知道傳道人是非常差的工作，真的不好做，但作為召命的實踐，傳道人的使命卻是非常刺激的，這使命要求我們全心忘我的投入，痛痛快快的打拼一生。假若你們每位都成為為主不顧一切的人，可以想見台灣的教會及社會也會被你們這幾十人所翻攪。我用耶穌這段經文來為你們送行。

